关于设立《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》的通知
浙财综〔2010〕136号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省级各单位：

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政票据使用的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，根据《浙江省财政票据管理暂行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于2011年1月1日设立《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》（以下简称收款收据）。现将收款收据使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印（监）制管理

收款收据由省财政厅统一印（监）制，收据联按财政部规定套印“财政票据监制章–浙江省–财政部监制”的全国财政票据监制章（见附件）。票据工本费收费标准按《关于核定新版财政票据工本费的通知》（浙价费〔2004〕294号）执行。

二、购领单位

收款收据购领单位限于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机构、受政府及其部门委托承担公共事务和公益性活动的社会团体（以下简称单位）。

收款收据按照财务隶属关系，由单位向同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办理购领。

三、使用范围

（一）拨补经费。指上级主管部门根据预算安排的对下级单位的各类补助经费，包括业务经费、专项经费、项目配套经费等。

（二）科研经费。指列入各级政府科研计划的项目经费，以及列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课题经费等。

（三）赔（退）款项。指收取违约金、赔偿款、保险退费等。

（四）其他非经营服务性收入。指其他一些零星非经营服务性收入，包括党团工会等组织的有关经费，单位内部食堂伙食费和搭伙费等。

四、禁用范围

（一）经营服务性收入。

（二）政府非税收入。

（三）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的代收代付款项。

五、购领核发

收款收据应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，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其具体经济行为逐项核定，并实行凭财政票据购领证领购、分次限量、定期结报，核旧购新的办法。对于一些少量、临时性使用收款收据的单位，由财政票据管理机构代开。

六、使用保管

（一）单位填开收款收据时应做到字迹清楚，内容完整真实，印章齐全，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。填写错误的，应当另行填写。因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的票据，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“作废”字样，并完整保存全部联次，不得私自销毁。

（二）单位不得擅自转让、出借、代开、销毁和违法买卖、涂改收款收据。禁止与其他各类财政票据、税务发票互相串用。

（三）单位应依据财政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建立单位内部收款收据使用管理制度，专人负责购领、使用、登记、保管和结报核销工作。

七、结报核销

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要按照财政票据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加强票据的信息化推广应用，对照使用范围和禁用范围逐份检查核对款项内容，加强收款收据的结报核销。同时配合有关职能部门，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部门预算管理要求，认真做好收款收据收纳资金的监管工作。

用票单位应按照财政票据结报核销的制度规定和程序办理要求，向同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定期办理结报核销。

八、监督检查

收款收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，也是财政、税务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。用票单位应严格按收款收据的使用范围开具票据，不得超范围使用。各级财政票据管理机构要按照职能分工和管理权限，在做好收款收据核发、审核、结报、核销的同时，加强对使用收款收据单位的监督检查。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责令改正，并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

九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十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浙江省财政厅

二○一○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